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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标定。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版权归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制定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参与起草单位：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泽源惠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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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 10kV 及以上配电网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及子站，包括馈线终端（FTU）、站所终端

（DTU）、配电变压器终端（TTU）及配电自动化子站的认证。

2. 认证模式

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的认证模式为：产品检验+初次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产品检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3．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单元划分见表 1

表 1 单元划分要求

序号 认证单元名称（简称）

１ 具有遥信、遥测、遥控功能的馈线终端（FTU 三遥）

２ 具有遥信、遥测、遥控功能的站所终端（DTU 三遥）

3 具有遥信、遥测、遥控（备选）功能的配电变压器终端（TTU）

4 配电自动化子站

不同制造商、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产品，应划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申请认证的委托人应该同时为制造商和/或生产者。

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申请资料（CQC 提供表格文件）

a.正式申请书(网络填写申请书后打印)

b.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产品描述（CQC19-462146.01-2015）

d.品牌使用声明

3.2.2 证明资料

a. 委托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首次申请时）

b. 商标组册证（如有）

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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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检验

4.1 样品

4.1.1 送样原则

CQC 从每个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进行产品检验。

产品应已完成设计定型，并形成批量生产，送检样品应选取配置完整（包括所有选配）的产品。申请人

负责把样品送到指定检测机构。

4.1.2 样品数量

每个单元应送样品数量 1 套。

4.1.3 样品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 有关要求处置。

4.2 产品检验

4.2.1 依据标准

DL/T 721-2013 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

4.2.2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要求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要求按 DL/T721-2013 中的规定，另特别要求如下：

4.2.2.1 删减检验项目：DL/T721-2013 标准中的 4.4.1 条款中第 b)条及有关通讯加密及通讯系统安全要求。

4.2.2.2 检验特别要求：

a)交流工频模拟量输等级指数要求 0.5 及以上；

b)依据标准中选择“推荐”与“非推荐”、“优先采用值”与“非优先采用值”时，尽量采用

“推荐”和“优先推荐值”。

4.2.2.3 产品部分指标的等级标定

等级定义：1级为最高级别，效果最好、条件最严苛；

2级为次于 1级，效果较好、条件较严苛；

3级为最低级别，效果最差、条件最宽松。

4.2.2.3.1 工作场所环境等级

工作场所环境要求见 DL/T721-2013 中表 1 工作场所环境温度和湿度分级。

1级：环境等级 C3；

2级：环境等级 C2；

3级：环境等级 C1。

4.2.2.3.2 交流工频量误差极限和等级指数的关系

交流工频量误差极限和等级指数的关系要求见 DL/T721-2013 中表 4。

1级：误差极限+0.2%、等级指数 0.2；

2 级：误差极限+0.5%、等级指数 0.5。

4.2.2.3.3 电磁兼容性（除抗脉冲磁场干扰的能力）

电磁兼容性要求见 DL/T721-2013 中表 14、表 15、表 16、表 18。

1 级：震荡波干扰、电快速瞬变干扰、浪涌干扰、静电放电、工频磁场、阻尼震荡磁场、辐射电磁场均

为表中级别 4的要求；

2 级：震荡波干扰、电快速瞬变干扰、浪涌干扰、静电放电、工频磁场、阻尼震荡磁场、辐射电磁场均

为表中级别 3的要求；

4.2.2.3.3 电磁兼容性（抗脉冲磁场干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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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抗脉冲磁场干扰的能力）要求见 DL/T721-2013 中表 17

1 级：表中级别 5；

2级：表中级别 4；

3级：表中级别 3；

样品检验应符合 DL/T 721-2013 及 4.2.1 条款的要求。任何 1 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则判定该认证单元

产品不符合认证要求。试验项目不合格时，允许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整改后重新进行检验。若因故

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企业应提出终止该单元认证。

4.2.3 试验报告

由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并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认证批准后，检测机构负责给申

请人提供一份试验报告。

4.2.4 检验时限

样品检验时间一般为 20 个工作日，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算起。

4.3 关键元器件要求

关键元器件描述见 CQC19-462146.01-2015《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产品描述》。

初次认证产品如选配多个型号的关键元器件时，CQC 原则上只对一种匹配进行样品检测，其他关键原材

料进行备案管理，必要时进行样品检测。

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元器件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

更申请，并送样进行检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必要时进行工厂检查确认。经 CQC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

品中使用。

5．初始工厂检查

5.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认证的技术要求为核心，以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

最终检验为基本检查路线，重点关注设计 /开发过程、进货检验和最终检验环节，最终检验项目见 DL/T721-
2013表 19中的出厂检验项目。现场确认影响产品认证技术指标的关键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的一致性，并对

工厂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等生产资源及人员能力进行现场确认。

由于增加对产品设计/开发过程的检查，因此工厂检查依据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

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

企业应具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主要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主要生产设备（如果有）见表 2，主要检测

设备见表 3。当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产品中的电子元件焊接及检验、箱体生产等过程为委外时，可以删除对

相应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检查。

应进行现场指定试验，现场指定试验内容及要求见 DL/T721-2013表 19中的出厂检验，具体见表 4。

表 2 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名称

1 电子元件焊接 贴片印刷机

2 全自动锡膏涂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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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速多功能贴片机

4 全自动回流炉或焊机

5 可编程波峰焊机

6 全自动线路板清洗机

7 智能静电消除器

8 自动光学检查仪

9 SMT 返修工作台

表 3 主要检测仪器设备

序号 试验产品 检测设备仪器名称

1

板卡测试

编程器

2 遥信单板测试工装

3 遥控单板测试工装

4 遥测单板测试工装

5 核心板 CPU 测试工装

6 AD 板测试工装

7

核心单元测试

DTU 单元（遥信、遥控、通信）测试工装

8 DTU 单元（遥测）测试工装

9 FTU 单元（遥信、遥控、通信）测试工装

10 FTU 单元（遥测）测试工装

11 老化试验箱

12

整机测试

工频耐压仪*

13 绝缘电阻测试仪*

14 继电器测试仪*（或三相（精密）标准电源）*

15 FA 大电流发生器*

16 整组自动试验台（数字动模）

17 罩式整机测试工装

18 箱式 FTU 整机（航空插头出现方式）测试工装

19 调压器

注 1：主要测量仪器设备应满足 DL/T 721-2013的要求；

注 2：带*的检测仪器设备必须通过第三方校准。

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工厂检查。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产品进行一致性核查应选取配置完整（包括所有选配）的产品进行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及认证机构确认的《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产品描述》上所标明的

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及认证机构确认的《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产品描述》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原材料应与产品检验及认证机构确认的《配电自动化远方终端产品描述》

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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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原则上，工厂检查应在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

进行产品检验。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及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具体人····日数见表 4。

表 4 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工厂检查/监督检查）

生产规模 100 人以下 101 人以上

人日数 4/2 5/3

初始工厂

5.3 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

项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

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6．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6.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QC 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按认证单元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6.2 认证时限

受理认证申请后，产品检验时限见 4.2.4，工厂检查时限按实际发生时间计算（包括安排及执行工厂检

查时间、整改及验证时间）。完成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天内颁发

认证证书。

6.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或整改不通过，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

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7．获证后的监督

7.1 监督检查

7.1.1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6 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

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QC 有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

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 监督检查人日数 见表 4。
7.1.3 监督检查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质量体系的复查和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CQC 根据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

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采购、生产过程控制、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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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认证产品的一致性以及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是每次监督的必查内容；另外，前次工厂检查不符合项的

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内容。

7.1.4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

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7.2 监督抽样

年度监督样品检测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1）年度监督时在获证产品中抽样进行产品检验，，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

库、市场）随机抽取。抽样后，持证人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寄/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否则视为拒绝送样，

暂停相关证书。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测。如现场抽不到样品，则安排 20 日内重新抽样，如仍然

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证书。

2）CQC 可以通过核实企业提供的、有效期内的委托检验报告的真实性也有效性，符合 DL/T 721-2013 标

准要求，即可视为年度抽样检测通过。如不符合，则执行 1）条。

7.3 监督结果评价

CQ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抽样试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

检查不通过或监督抽样试验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8.3 规定处理相关认证证书。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的保持

8.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为长期有效，证书的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8.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8.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或产品中涉及产品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零部件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 提出申请。

8.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申请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必要时送样进行检测和/或检查。检测合格或经资料

验证后，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证书内容发生变化的，换发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不变。

8.2 获证单元覆盖产品的扩展

8.2.1 扩展程序

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获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时，应提交申请（新申请或变更申请）。

CQC 核查扩展产品与获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扩展产品的差异进行补充

检验，必要时安排工厂检查现场验证。评价合格后，根据需要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

8.2.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按第 4 章的要求选送样品供

检查或检测。

8.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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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

证要求时，CQC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

9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9.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规格较小的获证产品如需使用 10mm 及更小规格的认证标志时，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9.2 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如果加施标志，证书持有者应按《CQC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认证标志。可以在产品本体、铭牌或

说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10．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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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编号：

认证单元产品型号规格：

===========================================================================================

一、申请认证产品信息

1、申请认证单元覆盖产品型号、规格

序号 项目名称 功能 备注

1

用途

□馈线终端（FTU）、

□站所终端（DTU）、

□配电变压器终端（TTU）、

□配电自动化子站

2 类型 □基本型、□动作型、□标准型

2、申请认证产品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性能参数 备注

1 供电模式 □DC24V、□DC48V、□DC110V、□DC220V

□AC110V、□AC220V

2 交流工频模拟量输入标称值 电压 V；电流 A.

3 采集信号数量 电压量 个

电流量 个

直流量 个

遥控量 个

遥信量 个

4 通信规约

5 远程通讯端口 串行口 个

以太网 个

6

电磁兼容性

电压突降和电压中断适应能力（级别：□３；□４）

抗振荡波干扰的能力（级别：□３；□４）

抗电快速瞬变脉冲干扰的能力（级别：□３；□４）

抗浪涌干扰能力（级别：□３；□４）

抗静电放电的能力（级别：□３；□４）

抗工频磁场和阻尼振荡磁场干扰的能力（级别：□

３；□４）

抗脉冲磁场干扰的能力（级别：□３；□４；□5）

抗辐射电磁场干扰的能力（级别：□３；□４）

7 环境温度和湿度分级 □C1 、 □C2、 □C3、 □CX

8 防护等级

二、关键元器件清单

序号 元器件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商

1 电源模块

2 CPU 芯片

3 A/D 转换芯片

4 通讯芯片

5 ROM 芯片

6 RAM 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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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纸质材料

1、产品说明书（复印件）；

2、产品铭牌（粘纸或照片）1 份，贴于本页背面；

3、产品外观照片 1 张（选择一种规格的产品照片）。

四、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信息及关键原材料元器件等与申请认证的产品信息保持一致。通过认证

后，如果不影响设计定型的产品信息需变更或关键原材料元器件需进行变更，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

请，经 CQC 批准后才会对获证产品实施变更，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认证要求。

本组织保证只在获证产品中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

申请人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